
附件1
2020年度省级抗震加固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类型

（一）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

1. 建设或改造提升高质量应急避难场所，鼓励建设全龄友好型示范性避难场所。

2.结合试点项目建设，编制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指南与应急转换手册；鼓励在试点项目建设基础上，开展全省应急避难场所调查与评价，编制优秀项目建设案例集、全省应急避难场所“十四五”建设规划。

（二）既有建筑与设施抗震性能提升项目

1.开展既有防灾救灾建筑、公共建筑、历史建筑以及基础设施建筑抗震加固，鼓励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提升既有建筑的抗震性能。

2.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实施城市片区群体建筑、基础设施系统抗震安全调查及鉴定；开展多重灾害下城市既有建筑易损性分析，提出抗震性能评估及加固的方法。

（三）城镇建筑健康监测及结构安全试点项目

1.开展城镇重要建筑、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受扰动建筑的健康监测和安全智慧诊断，提出技术路径和策略。

2.开展装配式住宅结构抗震安全试点，分析抗震薄弱环节的节点抗震性能，提出相关设计方法并编制技术标准。

（四）农村抗震安居示范项目

农村房屋和公共服务设施抗震加固改造以及新建项目的抗震性能提升，村庄采用抗震措施的农房达到总面积80%，并建立抗震技术服务网络，鼓励农村装配式住宅抗震试点。

二、申报材料 

1.省属单位或市、县（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申请专项资金的正式行文；

2.项目申报表；

3.工程项目的立项批文、城建计划或政府办公会议纪要，项目设计方案（含采取的抗震技术措施）、建设计划（含资金筹措）等证明资料；

4.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附表：
1.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申报表
      2. 既有建筑与设施抗震性能提升项目申报表

3. 农村抗震安居示范项目申报表

4.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附表1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避难场所名称
	

	项目位置
	    市        县（市、区）            街道（镇、乡）

	产权单位
	
	建设单位
	

	立项时间
	
	避难专项设计
	□有   □无

	建设内容
	□避难场所建设

□全龄友好型示范

□编制建设指南等
	项目占地/

避难建筑面积
	万m2

	设计避难人数
	万人
	有效避难面积
	万m2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工程总造价
	万元
	地方投入
	申请省级补助资金

	
	
	万元
	万元

	本级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表2

既有建筑与设施抗震性能提升项目申报表

（城市建筑健康监测及结构安全试点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项  目  名   称
	

	项目位置
	市       县（市、区）         街道（镇、乡）

	申报单位
	

	建设内容
	□既有建筑与设施抗震加固            

□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提升抗震性能

□群体建筑或基础设施系统抗震性能调查及鉴定

□建筑易损性分析及抗震性能评估与加固

□城市建筑健康监测和安全智慧诊断    

□装配式建筑结构安全试点       

	立项时间
	
	建筑面积
	m2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实施方案概述
	（相关材料附后）

	主要抗震先进技术及示范效应
	（相关材料附后）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总投入
	万元
	申请省级

引导资金
	    万元

	本级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表3

农村抗震安居示范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市      县（市、区）      街道、镇（乡）       村

	户 数
	
	人 口
	
	项目范围
	km2

	示范房屋数量
	栋
	建筑面积
	m2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总投入
	万元
	申请省级资金
	万元

	农村村民住宅抗震设防现状：

（相关材料附此表后）

	开展抗震安居示范的目标、工作内容、示范意义：

（相关材料附此表后）

	镇（乡）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本级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表4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项目总投资额
或执行额
	万元
	申请省级

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 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 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3.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并承诺在2021年6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

	   4. 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

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附件2

推荐申报项目汇总表
地区：                   

建设主管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序号
	项目类型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同类推荐排序

	
	
	
	
	

	
	
	
	
	

	
	
	
	
	

	
	
	
	
	

	
	
	
	
	

	
	
	
	
	

	
	
	
	
	


 注：市、县（市）各自汇总本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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